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館管理系 

106學年度入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規劃表 

課

程

屬

性 

必

選

修

別 

第一學年 

備

註 

  

  

必

選

修

別 

  

  

第二學年 

備

註 

  

  

科目名稱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
科目名稱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基

礎

課

程 

必 旅館英文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旅館日文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房務管理 2 4                     

必 餐飲經營管理    2 4                 

通

識

課

程 

必 英文(讀/寫)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英文(聽/說)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計算機概論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中國語文能力訓練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

必 社會科學概論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

必 中文寫作   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心理學    2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

(一)(二) 
0 2 0 2                 

必 體育(一)(二) 0 2 0 2         

必 勞作教育(一)(二) 0 3 0 3                 

小計   16 25 16 25                 

專

業

課

程 

必 服務管理 2 2       必 校外實習(一) 10         

必 旅館督導實務    2 2   必 校外實習(二)     10     

必 校內實習(一)    1 1                 

選 國際禮儀*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選 世界飲食文化*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選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*    2 2                 

選 服務中心作業實務*    2 2                 

小計   6 6 7 7       10   10     

合計   22 28 23 29       10   10     

 

 

  



課

程

屬

性 

必

選

修

別 

第三學年 

備

註 

  

  

必

選

修

別 

  

  

第四學年 

備

註 

  

  

科目名稱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
科目名稱 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學

分 
時數 

基

礎

課

程 

必 客務管理 2 4                  

必 旅館英文(三) 2 2                  

必 旅館日文(三) 2 2                  

必 旅館會計學 2 2                  

通

識

課

程 

必 英文(聽/說)(三) 2 2                  

必 第二外語(一)(二) 2 2 2 2                

必 歷史與文化 2 2                  

必 美學概論 2 2                  

必 世界音樂   2 2                

必 體育(三)(四) 0 2 0 2                

必 通識領域 2 2 2 2                

小計  18 22 6 8                

專

業

課

程 

必 校內實習(二)(三) 1 1 1 1  必 校外實習(一) 10         

必 旅館行銷管理   2 2  必 校外實習(二)     10     

必 旅館資訊系統   2 2                

必 旅館人力資源規劃   2 2                

必 餐與專題講座   1 2                

選 旅館事故案例探討* 2 2                  

選 旅館財務管理* 2 2                  

選 旅館顧客抱怨處理*   2 2                

選 酒與飲料專業知識*   2 2                

選 高級管家服務*   2 2                

小計  5 5 14 15      10   10     

合計  23 27 20 23      10   10     

備註： 

1.畢業學分數為 128學分(通識必修 36學分、系訂必修 74學分、系訂選修 18學分)。 

2.每學期修習學分數：不得多於 28學分，不得少於 10學分。 

3.一年級每學期 18週每週必修勞作教育課程(0學分/3小時)。 

 


